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27號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32號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3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楷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品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

金訴字第725、1127號、111年度金訴字第387號中華民國111年12

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

字第33087、38356號、110年度偵字第548、3333、3887、4606、

6584、8929、8930、8934、22582、23750號；追加起訴案號：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812、34367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洪楷清於民國109年7月中旬，因有兼職需求，經黃奕鴻（Te

legram暱稱「郭大單」、「凱新」）介紹而獲得黃奕鴻所屬

「BC28」平臺的工作，依洪楷清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生活經

驗，應可預見他接受的駕車搭載客戶至金融機構提領款項或

到指定地點向客戶收款後轉交黃奕鴻，可能係詐欺集團為掩

飾、隱匿犯罪所得所為之分工，竟為賺取報酬，基於縱使所

為是參與詐欺集團而分擔領取被害人遭詐騙的贓款再層轉交

付他人以製造金流斷點，亦不違背其本意的不確定故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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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由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及

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

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

犯罪組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而共同犯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的

不法所有犯意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的犯意聯絡，

先由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向許文馨、林榛

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陳芊穎、黃詩婷施

用詐術致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再由許維麟於109年7月21

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

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提領款項後，交付許維

麟轉交洪楷清點收後層轉黃奕鴻收取；洪楷清並於109年7月

22日上午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

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清水郵局，及於同日下午自

行駕車前往清水郵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北勢郵

局，由陳建文臨櫃提領款項後，交付洪楷清點收層轉黃奕鴻

收取，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據以隱匿上開犯罪所得的去

向而洗錢，洪楷清共獲得報酬新臺幣（下同）2400元。他們

的詐欺時間、地點、詐騙方法、匯款帳戶、取款洗錢方式及

所得贓款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楷清（下稱被告洪楷清）及辯護人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有傳聞性質的證

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

述證據，也是合法取得，除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即

被害人許文馨、林榛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

芬、陳芊穎、黃詩婷及共犯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於警

詢、偵查中未具結關於被告洪楷清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罪行的

陳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證據能

力外（但仍可作為彈劾證據），其餘部分依法均可作為認定

犯罪事實的依據。

二、被告洪楷清坦承於上開時、地依黃奕鴻透過Telegram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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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時地，駕車搭載共同被告陳建

文前往提款或向共同被告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惟矢

口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

錢犯行，辯稱：我當時缺錢，我跟黃奕鴻是殯葬業同行，黃

奕鴻問我要不要負責收錢交給他，他說這是比特幣的投資錢

跟線上博奕的錢，他告訴我這個工作是合法的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洪楷清於109年7月中旬，經黃奕鴻（Telegram暱稱「郭

大單」、「凱新」）介紹而加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

　負責駕車搭載陳建文前往提款或向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

鴻，而該詐欺集團不詳姓名成員分別詐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8

所示被害人財物後，再由黃奕鴻指示被告洪楷清、陳建文、

許維麟如何提領、轉匯贓款等情，有陳建文名下大甲郵局帳

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

單、存摺影本、109年7月21日、22日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

陳建文與「凱新」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與「郭

大單」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109年7月20日、10

9年7月21日載客紀錄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

000-0000、AUV-1668、BHE-8873、AVB-6908）、Google地圖

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109年7月14日、

109年7月22日車行紀錄、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21日Google地圖路

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

月22日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行紀錄；車牌號

碼000-0000號109年7月13日至24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3日至25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6日至21日車行紀錄、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4日至24日車行紀錄各

１份在卷可稽（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

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227至311、317至3

83頁），並有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證述及書證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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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且為被告洪楷清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洪楷清雖以前詞置辯，但他與陳建文、許維麟、黃奕鴻

及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如何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一般

洗錢之犯意聯絡，而為上開犯行，有下列事證：

⑴證人即共犯黃奕鴻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許維麟、洪楷清

是殯葬業同行，109年許維麟在跑白牌司機，我問他有沒有

要兼職，就介紹工作給他，載客戶去領錢，我跟許維麟說這

工作是灰色地帶，我上頭的「涂徑」每天都會交給我工作

機，工作機的暱稱有好幾個，應該也有「凱新」，好像也有

「郭大單」；那時是洪楷清來問我這邊有什麼工作可以兼

職，我跟他說現在人家有介紹收錢工作給我，他跟我說他可

以試看看，再來我就我跟上頭說，我這邊有二個朋友洪楷清

跟許維麟要做，我上頭的那個朋友就安排另外一個幫忙跑

腿，就收錢，改換洪楷清下去幫忙收錢交過來給我，他們的

工作一個是開車載客戶去銀行領錢，另外一個負責收錢過來

給我，我的主要工作是上頭給我什麼指示，我就用他配給我

的工作機，指示他們下去做事，那時候講好許維麟負責載陳

建文，109年7月21日我跟洪楷清收240萬元，109年7月22日

陳建文去提領15萬元、10萬8,000元、33萬4,000元、15萬

元，是我指示他去提領的，洪楷清事後有將這4筆現金交給

我，上頭有跟我講，陳建文講白一點就人頭，洪楷清也知道

陳建文是人頭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1至5

2、55至59、62至64、66、70至72頁）。

⑵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建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7月21日許

維麟載我去臺中港郵局領240萬元，這個錢是郵局用紙袋裝

的，我是上車交給許維麟，他打開看一下，也有點錢，之後

一樣又繞到別的地方，臺中港郵局附近的路邊，這筆240萬

元就交給洪楷清，是洪楷清來收，洪楷清上車坐副駕，許維

麟把這240萬元交給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有拿出來，也

有點，因為是一捆一捆的，交完之後洪楷清就下車，許維麟

又載我回接我的地方；109年7月22日洪楷清開車帶我去提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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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萬元、10萬8,000元，我提領之後，交給洪楷清，錢有用

一個小袋子包起來，洪楷清有打開看一下裡面是錢，這筆我

領完交給他之後我就走了，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16分33

分，我自己去提領33萬4,000元、15萬元，郵局有用袋子裝

著，我提領完之後，在北勢東路的萊爾富將這兩筆現金交給

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袋子稍微看一下裡面是裝錢等語（見

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26至28、32至34、38頁）。

⑶被告洪楷清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109年7月21

日黃奕鴻用「紙飛機」的通訊軟體聯繫我收錢，他暱稱都會

一直改來改去，有時叫「凱新」，他還有一個暱稱叫「羅納

度」，黃奕鴻只有給我地址跟車號，我才開車去郵局附近，

到我要收錢的地方的時候，黃奕鴻才跟我說金額是240萬

元，我跟許維麟收，當場我有看金額多少，它是一大捆、一

大捆，我跟許維麟是殯葬業的同事，後來他沒有在殯葬業做

之後就消失了，這次我去收錢的時候才發現是他，有講一下

話，就說你怎麼會在這邊，許維麟說黃奕鴻找他來工作，他

說黃奕鴻也是找他來做事，收到錢之後黃奕鴻會跟我說他在

哪個地方，我開車去把錢給他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

號卷二第41至46頁）。

⑷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

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綜上可知，被告

洪楷清雖單純駕車載送陳建文至郵局領錢、或向許維麟收錢

再轉交黃奕鴻，但已知「陳建文是人頭」，而現今一般公司

或個人無論其交易型態為何，均可自行在金融機構開立帳戶

使用，並無特殊限制，而無向他人借用銀行帳戶使用之必

要，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而且目前社會上詐欺份子不使用

自己的金融機構帳戶，卻刻意利用人頭帳戶以匯入、提領、

轉出與財產犯罪有關之款項，藉以逃避查緝等情形，也經常

由公眾媒體、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多方宣導而廣為流傳，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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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金融銀行帳戶攸關帳戶申請人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

高度專屬性，倘非本人或與本人具有密切信賴關係者，一般

人實在不可能任意將自己的帳戶提供無信任關係之他人使

用，而共同被告陳建文竟自願擔任人頭，提供自己的郵局帳

戶作為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的匯款工具，並由被告洪楷清

駕車共同前往郵局提款後再轉交黃奕鴻收取，則具一般智識

之人應可認知此事與一般正常合法的工作顯然不同，被告洪

楷清既明知「陳建文是人頭」，主觀上可預見所從事的工作

可能涉及不法，參諸大眾媒體已一再刊登詐欺集團騙取被害

人帳戶及提款卡後，再另行詐騙被害人使其等匯款至前揭被

害人帳戶內，嗣後再交由取簿手、車手領取詐得款項，一般

民眾已有所認知，被告洪楷清卻為賺取兼職報酬而仍執意夥

同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為之，他主觀上對於自己所從事

的工作是為詐欺集團收取詐欺所得的贓款，再轉交予其他成

員（亦即擔任車手），而成為詐欺集團的一員，應有所認

識，他卻基於僥倖心理，認為縱使成為詐欺集團之一員，共

犯上開行為亦不違背其本意，可認他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參與組織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㈢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

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

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

同負責。本件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是由3人以上之多數

人組成，內部有實施詐術、提供帳戶、提領、層轉款項等縝

密之計畫與分工，自屬成員彼此相互配合及支援，由多數人

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的結構

性犯罪組織，被告洪楷清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夥同陳建文、

許維麟等人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款後層轉繳回黃奕鴻的行

為，屬該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堪認被告

洪楷清是在合同之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

互利用其他成員的行為，以達成犯罪目的，依照上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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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被告洪楷清否認犯行不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

　法論科。

參、論罪說明　　

一、被告洪楷清加入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

款後層轉繳回，他的行為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又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告洪楷

清的行為，都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二、罪數　　

㈠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

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

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

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

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

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

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

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

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

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

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

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

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

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

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

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

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

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

5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洪楷清加入上開詐欺集團後所實

施的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案是最先繫屬法院的案件，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依卷內事證，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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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楷清所為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對被害人林榛雅所為之加重

詐欺犯行，應為其本案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依上開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洪楷清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與此部加

重詐欺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

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

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

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

犯罪（如：詐欺、加重詐欺等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

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另過去實務認為，

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

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

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

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

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

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

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

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308

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洪楷清與詐欺集團成員共計3人以

上成員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

向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待受騙之被害人陷

於錯誤而匯款於上開人頭帳戶，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之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特定犯

罪，再由車手提款，均係著手以上開方式隱匿其等詐欺所得

去向，以切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

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

犯罪所得之流向追查犯罪者，依照上開說明，此部分所為均

與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要件相合，均已切

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而完成洗錢犯行。

㈢準此，被告洪楷清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2示三人

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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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

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又以

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1、3至8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

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亦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

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被告洪楷清雖未親自實施電話詐騙行為，而是由同犯罪集團

之其他成員為之，但被告洪楷清與共犯陳建文、許維麟、

　黃奕鴻及其他參與犯行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

共同犯意，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均為共同正犯。

四、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

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本件被告洪楷清就

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關於犯同條第1項之發起、主

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規定，業經司法院110年12月10日

公布釋字第812號解釋，以其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

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明顯區隔原則等要求，與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而宣告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

效力，則被告洪楷清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

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肆、原審審理後認為被告洪楷清犯了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三人

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計8罪，考量近年來詐欺案件頻

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

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被告洪楷清加入詐欺集

團，負責駕車搭載共犯陳建文提領贓款，並收款清點轉交的

行徑，導致檢警難以追緝隱身幕後之人，增加被害人追回款

項之困難度，所為應予非難，復參酌被告洪楷清犯後否認犯

行，並考量他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詐取金額，

暨自述的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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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即原判決附表四編號2至4、8至12）所示之刑，並衡酌

被告洪楷清所犯各罪之罪名、行為動機、目的、手段、模

式、侵害法益種類均相同，顯現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非

低，暨渠等所犯各罪反應之人格特性等節，依限制加重原

則，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洪楷清於

原審供稱：本案109年7月21日向許維麟收款及109年7月22日

駕車搭載陳建文領款及收款均有取得報酬等語（見110年度

金訴字第725號卷一第35頁），又據證人黃奕鴻於原審證稱

被告洪楷清本案收款可取得每日1,200元、1,800元、2,000

元、3,000元不等之工資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

二第59、72頁），是被告洪楷清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

獲得之報酬合計為2,400元（計算式：每日工資1,200元〈以

金額最低者計算〉×2日＝2,400元），據以認定被告洪楷清

就本案犯行實際已取得上述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被告洪楷清主文項

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綜合以上說明，本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沒有

錯誤，適用法律正確，量刑也沒有不當。被告洪楷清提起上

訴以前述辯詞否認犯罪，不可採信的理由已經在前面說明清

楚，被告洪楷清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潘曉琪、林煒容追加起

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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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

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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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

號

被

害

人

詐騙時

間

詐騙方式 匯 款

時間

匯款金額

（ 新 臺

幣）

提領、轉帳時間

暨 金 額 （ 新 臺

幣）

共犯之行為分

擔

備    註

1 許

文

馨

109年7

月6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

路上架設「CROWD

CASTING」APP供投

資以獲利云云，致

許文馨瀏覽後陷於

錯誤，因而依指示

匯款。

109 年

7月 21

日 11

時 51

分許

2萬7,000

元

109年7月21日13

時23分許臨櫃提

領240萬元

由被告許維麟

接送共同被告

陳建文至臺中

港 郵 局 提 款

後，向共同被

告陳建文收取

款項轉交洪楷

清，再由洪楷

清收取款項轉

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

一編號2

2 林

榛

雅

000年0

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

稱「東」、「林曉

東」，透過交友軟

體Paktor及通訊軟

體 LINE 聯 繫 林 榛

雅，佯以提供「CR

OWD CASTING」APP

投資以獲利云云，

致林榛雅陷於錯

誤，因而依指示匯

款。

109 年

7月 22

日 10

時 41

分許

10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

3時21分許臨櫃

提領15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

4時45分許臨櫃

提領10萬8,000

元

由被告洪楷清

接送共同被告

陳建文至清水

郵局提款後，

向共同被告陳

建文收取款項

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

一編號3

3 魯

伊

晨

109年6

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透過

通訊軟體LINE聯繫

魯伊晨，佯以提供

「 CROWD CASTIN

G」投資以獲利云

109 年

7月 22

日 12

時 42

分許

11萬5600

元

①109年7月22日1

3時21分許臨櫃

提 領 15 萬 元

（同編號3①）

　

由被告洪楷清

接送共同被告

陳建文至清水

郵局提款後，

向共同被告陳

即原審附表

一編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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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致魯伊晨陷於

錯誤，因而依指示

匯款。

②109年7月22日1

4時45分許臨櫃

提領10萬8,000

元 （ 同 編 號 3

②）

建文收取款項

轉交黃奕鴻。

4 葉

衣

甯

109年6

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

稱「望眼欲穿」、

「陳瑜」透過抖

音、通訊軟體What

sAPP聯繫葉衣甯，

佯 以 提 供 「 OAND

A」APP投資以獲利

云云，致葉衣甯陷

於錯誤，因而依指

示匯款。

109 年

7月 22

日 12

時 20

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

3時21分許臨櫃

提領15萬元

（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

4時45分許臨櫃

提領10萬8,000

元

（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

接送共同被告

陳建文至清水

郵局提款後，

向共同被告陳

建文收取款項

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

一編號8

5 陳

旻

汝

109年7

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

路上架設「XM」AP

P供投資以獲利云

云，致陳旻汝瀏覽

後陷於錯誤，因而

依指示匯款。

109 年

7月 22

日 14

時 5分

許

5萬5,000

元

109年7月22日14

時45分許臨櫃提

領 10 萬 8,000 元

（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

接送共同被告

陳建文至清水

郵局提款後，

向共同被告陳

建文收取款項

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

一編號9

6 蕭

佩

芬

109年7

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

稱「高文博」透過

交友軟體全民PART

Y及通訊軟體LINE

聯繫蕭佩芬，佯以

提供「XM」APP投

資以獲利云云，致

蕭佩芬陷於錯誤，

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 年

7月 22

日 13

時 18

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

3時21分許臨櫃

提 領 15 萬 元

（同編號3①）

由被告洪楷清

接送共同被告

陳建文至清水

郵局提款後，

向共同被告陳

建文收取款項

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

一編號10

109 年

7月 22

日 14

時 16

分許

2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

4時45分許臨櫃

提領10萬 8000

元 （ 同 編 號 3

②）

109 年

7月 22

日 16

時 10

分許

3萬元 ③109年7月22日1

6時33分許臨櫃

提領15萬元

由共同被告陳

建文至北勢郵

局提款後，被

告洪楷清向共

同被告陳建文

收取款項轉交

黃奕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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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9 年

7月 22

日 16

時 16

分

12萬元

7 陳

芊

穎

109年7

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

稱「火幣網超火OT

C商家」透過通訊

軟體LINE聯繫陳芊

穎，佯以提供購買

虛擬貨幣USDT之網

站云云，致陳芊穎

陷於錯誤，因而依

指示匯款。

109 年

7月 22

日 15

時 8分

許

30萬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

領33萬4,000元

由共同被告陳

建文至清水郵

局提款後，被

告洪楷清向共

同被告陳建文

收取款項轉交

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

一編號11

8 黃

詩

婷

109年6

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

稱「賀余忠」透過

Instagram 及通訊

軟體LINE聯繫黃詩

婷，佯以提供「Yu

xinex」平臺投資

以獲利云云，致黃

詩婷陷於錯誤，因

而依指示匯款。

109 年

7月 22

日 15

時 17

分許

3萬4,000

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

領 33 萬 4,000 元

（同編號11）

由共同被告陳

建文至清水郵

局提款後，被

告洪楷清向共

同被告陳建文

收取款項轉交

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

一編號12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

 1 如附表一編

號1所示犯

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許文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090026370U號卷

〈以下稱警卷五〉第147至155頁）

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

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

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

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許文馨所申設凱基

銀行帳戶新臺幣存摺、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存款存摺影

本、「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APP截圖、許文馨與

「福利客服vip」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卷五第157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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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59、161至165、187至197、211至215、243至245、

253至263頁）

2 如附表一編

號2所示犯

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林榛雅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090038260號卷

〈以下稱警卷三〉第145至147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林榛雅與

「東」、「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

紀錄截圖、「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截圖、林榛雅

申設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警卷三第149

至160頁）

3 如附表一編

號3所示犯

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魯伊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警卷三第161

至16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興隆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魯伊晨申設元

大銀行樹林分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元大銀行國內匯

款申請書、魯伊晨與「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4606號卷第15

9至161、165至171、185、193至197、165至167、175

至183頁）

4 如附表一編

號4所示犯

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葉衣甯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

第31245號卷第39至41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

察局草屯分局草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

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

錄表、葉衣甯申設草屯郵局帳戶存摺影本、網路銀行

匯款交易紀錄截圖、葉衣甯與詐騙集團成員WhatsApp

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107至10

8、127至129、145、149、175、185、191至212、21

4、217頁）

5 如附表一編

號5所示犯

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旻汝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

第28387號卷第105至107頁） 

②陳旻汝申設華南商業銀行南投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存摺影本、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

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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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

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

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9至111、113至115、117至1

21頁）

6 如附表一編

號6所示犯

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蕭佩芬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

第28387號卷第61至69頁）

②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截圖、蕭佩芬申設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XM投資APP截

圖、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竹派出所受(處)理

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

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

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

387號卷第71、75至79、81、83至91、93至97頁）

7 如附表一編

號7所示犯

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芊穎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

第31312號卷第63至65頁）

②陳芊穎使用之芊營有限公司申設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火幣網超

火OTC商家」LINE資料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

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

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

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7至69、71、7

3、77至79、81至83、85至87頁）

8 如附表一編

號8所示犯

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黃詩婷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

第34367號卷第219至22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

第34367號卷第229至230頁）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

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貳月。

2 參與犯罪組織及

如附表一編號2所

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貳月。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

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貳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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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附表一編號4所

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壹月。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

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壹月。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

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貳月。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

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參月。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

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壹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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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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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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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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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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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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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楷清






選任辯護人  王品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725、1127號、111年度金訴字第387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3087、38356號、110年度偵字第548、3333、3887、4606、6584、8929、8930、8934、22582、23750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812、343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洪楷清於民國109年7月中旬，因有兼職需求，經黃奕鴻（Telegram暱稱「郭大單」、「凱新」）介紹而獲得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的工作，依洪楷清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生活經驗，應可預見他接受的駕車搭載客戶至金融機構提領款項或到指定地點向客戶收款後轉交黃奕鴻，可能係詐欺集團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所為之分工，竟為賺取報酬，基於縱使所為是參與詐欺集團而分擔領取被害人遭詐騙的贓款再層轉交付他人以製造金流斷點，亦不違背其本意的不確定故意，加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由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及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而共同犯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的不法所有犯意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的犯意聯絡，先由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向許文馨、林榛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陳芊穎、黃詩婷施用詐術致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再由許維麟於109年7月21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提領款項後，交付許維麟轉交洪楷清點收後層轉黃奕鴻收取；洪楷清並於109年7月22日上午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清水郵局，及於同日下午自行駕車前往清水郵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北勢郵局，由陳建文臨櫃提領款項後，交付洪楷清點收層轉黃奕鴻收取，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據以隱匿上開犯罪所得的去向而洗錢，洪楷清共獲得報酬新臺幣（下同）2400元。他們的詐欺時間、地點、詐騙方法、匯款帳戶、取款洗錢方式及所得贓款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楷清（下稱被告洪楷清）及辯護人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有傳聞性質的證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是合法取得，除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即被害人許文馨、林榛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陳芊穎、黃詩婷及共犯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於警詢、偵查中未具結關於被告洪楷清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罪行的陳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證據能力外（但仍可作為彈劾證據），其餘部分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
二、被告洪楷清坦承於上開時、地依黃奕鴻透過Telegram之指示，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時地，駕車搭載共同被告陳建文前往提款或向共同被告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惟矢口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辯稱：我當時缺錢，我跟黃奕鴻是殯葬業同行，黃奕鴻問我要不要負責收錢交給他，他說這是比特幣的投資錢跟線上博奕的錢，他告訴我這個工作是合法的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洪楷清於109年7月中旬，經黃奕鴻（Telegram暱稱「郭大單」、「凱新」）介紹而加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
　　負責駕車搭載陳建文前往提款或向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而該詐欺集團不詳姓名成員分別詐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害人財物後，再由黃奕鴻指示被告洪楷清、陳建文、許維麟如何提領、轉匯贓款等情，有陳建文名下大甲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存摺影本、109年7月21日、22日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陳建文與「凱新」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與「郭大單」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109年7月20日、109年7月21日載客紀錄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0、AUV-1668、BHE-8873、AVB-6908）、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109年7月14日、109年7月22日車行紀錄、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21日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22日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109年7月13日至24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3日至25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6日至21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4日至24日車行紀錄各１份在卷可稽（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227至311、317至383頁），並有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證述及書證可資佐證，且為被告洪楷清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洪楷清雖以前詞置辯，但他與陳建文、許維麟、黃奕鴻及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如何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而為上開犯行，有下列事證：
　⑴證人即共犯黃奕鴻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許維麟、洪楷清是殯葬業同行，109年許維麟在跑白牌司機，我問他有沒有要兼職，就介紹工作給他，載客戶去領錢，我跟許維麟說這工作是灰色地帶，我上頭的「涂徑」每天都會交給我工作機，工作機的暱稱有好幾個，應該也有「凱新」，好像也有「郭大單」；那時是洪楷清來問我這邊有什麼工作可以兼職，我跟他說現在人家有介紹收錢工作給我，他跟我說他可以試看看，再來我就我跟上頭說，我這邊有二個朋友洪楷清跟許維麟要做，我上頭的那個朋友就安排另外一個幫忙跑腿，就收錢，改換洪楷清下去幫忙收錢交過來給我，他們的工作一個是開車載客戶去銀行領錢，另外一個負責收錢過來給我，我的主要工作是上頭給我什麼指示，我就用他配給我的工作機，指示他們下去做事，那時候講好許維麟負責載陳建文，109年7月21日我跟洪楷清收240萬元，109年7月22日陳建文去提領15萬元、10萬8,000元、33萬4,000元、15萬元，是我指示他去提領的，洪楷清事後有將這4筆現金交給我，上頭有跟我講，陳建文講白一點就人頭，洪楷清也知道陳建文是人頭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1至52、55至59、62至64、66、70至72頁）。
　⑵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建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7月21日許維麟載我去臺中港郵局領240萬元，這個錢是郵局用紙袋裝的，我是上車交給許維麟，他打開看一下，也有點錢，之後一樣又繞到別的地方，臺中港郵局附近的路邊，這筆240萬元就交給洪楷清，是洪楷清來收，洪楷清上車坐副駕，許維麟把這240萬元交給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有拿出來，也有點，因為是一捆一捆的，交完之後洪楷清就下車，許維麟又載我回接我的地方；109年7月22日洪楷清開車帶我去提領15萬元、10萬8,000元，我提領之後，交給洪楷清，錢有用一個小袋子包起來，洪楷清有打開看一下裡面是錢，這筆我領完交給他之後我就走了，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16分33分，我自己去提領33萬4,000元、15萬元，郵局有用袋子裝著，我提領完之後，在北勢東路的萊爾富將這兩筆現金交給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袋子稍微看一下裡面是裝錢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26至28、32至34、38頁）。
　⑶被告洪楷清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109年7月21日黃奕鴻用「紙飛機」的通訊軟體聯繫我收錢，他暱稱都會一直改來改去，有時叫「凱新」，他還有一個暱稱叫「羅納度」，黃奕鴻只有給我地址跟車號，我才開車去郵局附近，到我要收錢的地方的時候，黃奕鴻才跟我說金額是240萬元，我跟許維麟收，當場我有看金額多少，它是一大捆、一大捆，我跟許維麟是殯葬業的同事，後來他沒有在殯葬業做之後就消失了，這次我去收錢的時候才發現是他，有講一下話，就說你怎麼會在這邊，許維麟說黃奕鴻找他來工作，他說黃奕鴻也是找他來做事，收到錢之後黃奕鴻會跟我說他在哪個地方，我開車去把錢給他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41至46頁）。
　⑷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綜上可知，被告洪楷清雖單純駕車載送陳建文至郵局領錢、或向許維麟收錢再轉交黃奕鴻，但已知「陳建文是人頭」，而現今一般公司或個人無論其交易型態為何，均可自行在金融機構開立帳戶使用，並無特殊限制，而無向他人借用銀行帳戶使用之必要，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而且目前社會上詐欺份子不使用自己的金融機構帳戶，卻刻意利用人頭帳戶以匯入、提領、轉出與財產犯罪有關之款項，藉以逃避查緝等情形，也經常由公眾媒體、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多方宣導而廣為流傳，再者，金融銀行帳戶攸關帳戶申請人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高度專屬性，倘非本人或與本人具有密切信賴關係者，一般人實在不可能任意將自己的帳戶提供無信任關係之他人使用，而共同被告陳建文竟自願擔任人頭，提供自己的郵局帳戶作為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的匯款工具，並由被告洪楷清駕車共同前往郵局提款後再轉交黃奕鴻收取，則具一般智識之人應可認知此事與一般正常合法的工作顯然不同，被告洪楷清既明知「陳建文是人頭」，主觀上可預見所從事的工作可能涉及不法，參諸大眾媒體已一再刊登詐欺集團騙取被害人帳戶及提款卡後，再另行詐騙被害人使其等匯款至前揭被害人帳戶內，嗣後再交由取簿手、車手領取詐得款項，一般民眾已有所認知，被告洪楷清卻為賺取兼職報酬而仍執意夥同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為之，他主觀上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為詐欺集團收取詐欺所得的贓款，再轉交予其他成員（亦即擔任車手），而成為詐欺集團的一員，應有所認識，他卻基於僥倖心理，認為縱使成為詐欺集團之一員，共犯上開行為亦不違背其本意，可認他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參與組織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㈢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本件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是由3人以上之多數人組成，內部有實施詐術、提供帳戶、提領、層轉款項等縝密之計畫與分工，自屬成員彼此相互配合及支援，由多數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的結構性犯罪組織，被告洪楷清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夥同陳建文、許維麟等人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款後層轉繳回黃奕鴻的行為，屬該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堪認被告洪楷清是在合同之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成員的行為，以達成犯罪目的，依照上開說明，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被告洪楷清否認犯行不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
　　法論科。
參、論罪說明　　
一、被告洪楷清加入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款後層轉繳回，他的行為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又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告洪楷清的行為，都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二、罪數　　
　㈠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洪楷清加入上開詐欺集團後所實施的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案是最先繫屬法院的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依卷內事證，被告洪楷清所為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對被害人林榛雅所為之加重詐欺犯行，應為其本案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洪楷清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與此部加重詐欺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
　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如：詐欺、加重詐欺等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30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洪楷清與詐欺集團成員共計3人以上成員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向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待受騙之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匯款於上開人頭帳戶，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特定犯罪，再由車手提款，均係著手以上開方式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向，以切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犯罪所得之流向追查犯罪者，依照上開說明，此部分所為均與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要件相合，均已切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而完成洗錢犯行。
　㈢準此，被告洪楷清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2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又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1、3至8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亦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被告洪楷清雖未親自實施電話詐騙行為，而是由同犯罪集團之其他成員為之，但被告洪楷清與共犯陳建文、許維麟、
　　黃奕鴻及其他參與犯行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均為共同正犯。
四、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本件被告洪楷清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關於犯同條第1項之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規定，業經司法院110年12月10日公布釋字第812號解釋，以其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明顯區隔原則等要求，與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而宣告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則被告洪楷清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肆、原審審理後認為被告洪楷清犯了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計8罪，考量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被告洪楷清加入詐欺集團，負責駕車搭載共犯陳建文提領贓款，並收款清點轉交的行徑，導致檢警難以追緝隱身幕後之人，增加被害人追回款項之困難度，所為應予非難，復參酌被告洪楷清犯後否認犯行，並考量他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詐取金額，暨自述的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三（即原判決附表四編號2至4、8至12）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洪楷清所犯各罪之罪名、行為動機、目的、手段、模式、侵害法益種類均相同，顯現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非低，暨渠等所犯各罪反應之人格特性等節，依限制加重原則，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洪楷清於原審供稱：本案109年7月21日向許維麟收款及109年7月22日駕車搭載陳建文領款及收款均有取得報酬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一第35頁），又據證人黃奕鴻於原審證稱被告洪楷清本案收款可取得每日1,200元、1,800元、2,000元、3,000元不等之工資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9、72頁），是被告洪楷清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獲得之報酬合計為2,400元（計算式：每日工資1,200元〈以金額最低者計算〉×2日＝2,400元），據以認定被告洪楷清就本案犯行實際已取得上述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被告洪楷清主文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綜合以上說明，本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適用法律正確，量刑也沒有不當。被告洪楷清提起上訴以前述辯詞否認犯罪，不可採信的理由已經在前面說明清楚，被告洪楷清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潘曉琪、林煒容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提領、轉帳時間暨金額（新臺幣）

		共犯之行為分擔

		備    註



		1



		許文馨



		109年7月6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路上架設「CROWD CASTING」APP供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許文馨瀏覽後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1日11時51分許

		2萬7,000元

		109年7月21日13時23分許臨櫃提領240萬元

		由被告許維麟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臺中港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洪楷清，再由洪楷清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2



		


		


		


		


		


		


		


		


		




		2



		林榛雅

		000年0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東」、「林曉東」，透過交友軟體Paktor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林榛雅，佯以提供「CROWD CASTING」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林榛雅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0時41分許

		10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3















		3





		魯伊晨

		109年6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魯伊晨，佯以提供「CROWD CASTING」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魯伊晨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2時42分許

		11萬5600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4



		4

		葉衣甯

		109年6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望眼欲穿」、「陳瑜」透過抖音、通訊軟體WhatsAPP聯繫葉衣甯，佯以提供「OANDA」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葉衣甯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2時20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
（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8







		5

		陳旻汝

		109年7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路上架設「XM」APP供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陳旻汝瀏覽後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4時5分許

		5萬5,000元

		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9



		6

		蕭佩芬

		109年7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高文博」透過交友軟體全民PARTY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蕭佩芬，佯以提供「XM」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蕭佩芬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3時18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同編號3①）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0



		


		


		


		


		109年7月22日14時16分許

		2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許

		3萬元

		③109年7月22日16時33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北勢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109年7月22日16時16分

		12萬元

		


		


		




		7

		陳芊穎

		109年7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火幣網超火OTC商家」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芊穎，佯以提供購買虛擬貨幣USDT之網站云云，致陳芊穎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5時8分許

		30萬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領33萬4,000元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1



		8

		黃詩婷

		109年6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賀余忠」透過Instagram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黃詩婷，佯以提供「Yuxinex」平臺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黃詩婷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5時17分許

		3萬4,000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領33萬4,000元（同編號11）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2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許文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090026370U號卷〈以下稱警卷五〉第147至155頁）
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許文馨所申設凱基銀行帳戶新臺幣存摺、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APP截圖、許文馨與「福利客服vip」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卷五第157至159、161至165、187至197、211至215、243至245、253至263頁）



		2

		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林榛雅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145至147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林榛雅與「東」、「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截圖、林榛雅申設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警卷三第149至160頁）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魯伊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警卷三第161至16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興隆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魯伊晨申設元大銀行樹林分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魯伊晨與「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4606號卷第159至161、165至171、185、193至197、165至167、175至183頁）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葉衣甯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39至41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草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葉衣甯申設草屯郵局帳戶存摺影本、網路銀行匯款交易紀錄截圖、葉衣甯與詐騙集團成員WhatsApp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107至108、127至129、145、149、175、185、191至212、214、217頁）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旻汝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5至107頁） 
②陳旻汝申設華南商業銀行南投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9至111、113至115、117至121頁）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蕭佩芬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61至69頁）
②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截圖、蕭佩芬申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XM投資APP截圖、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竹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71、75至79、81、83至91、93至97頁）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芊穎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3至65頁）
②陳芊穎使用之芊營有限公司申設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火幣網超火OTC商家」LINE資料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7至69、71、73、77至79、81至83、85至87頁）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黃詩婷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4367號卷第219至22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4367號卷第229至230頁）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參與犯罪組織及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27號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32號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3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楷清



選任辯護人  王品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
金訴字第725、1127號、111年度金訴字第387號中華民國111年12
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
字第33087、38356號、110年度偵字第548、3333、3887、4606、
6584、8929、8930、8934、22582、23750號；追加起訴案號：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812、34367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洪楷清於民國109年7月中旬，因有兼職需求，經黃奕鴻（Te
    legram暱稱「郭大單」、「凱新」）介紹而獲得黃奕鴻所屬
    「BC28」平臺的工作，依洪楷清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生活經驗
    ，應可預見他接受的駕車搭載客戶至金融機構提領款項或到
    指定地點向客戶收款後轉交黃奕鴻，可能係詐欺集團為掩飾
    、隱匿犯罪所得所為之分工，竟為賺取報酬，基於縱使所為
    是參與詐欺集團而分擔領取被害人遭詐騙的贓款再層轉交付
    他人以製造金流斷點，亦不違背其本意的不確定故意，加入
    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由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及該
    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
    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
    罪組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而共同犯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的不
    法所有犯意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的犯意聯絡，先
    由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向許文馨、林榛雅
    、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陳芊穎、黃詩婷施用
    詐術致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再由許維麟於109年7月21日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市
    ○○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提領款項後，交付許維麟轉交
    洪楷清點收後層轉黃奕鴻收取；洪楷清並於109年7月22日上
    午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
    市○○區○○路000號之清水郵局，及於同日下午自行駕車前往
    清水郵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北勢郵局，由陳建文臨
    櫃提領款項後，交付洪楷清點收層轉黃奕鴻收取，以此方式
    製造金流斷點，據以隱匿上開犯罪所得的去向而洗錢，洪楷
    清共獲得報酬新臺幣（下同）2400元。他們的詐欺時間、地
    點、詐騙方法、匯款帳戶、取款洗錢方式及所得贓款詳如附
    表一編號1至8所示。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楷清（下稱被告洪楷清）及辯護人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有傳聞性質的證
    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
    述證據，也是合法取得，除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即
    被害人許文馨、林榛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
    、陳芊穎、黃詩婷及共犯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於警詢、
    偵查中未具結關於被告洪楷清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罪行的陳述
    ，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證據能力外
    （但仍可作為彈劾證據），其餘部分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
    事實的依據。
二、被告洪楷清坦承於上開時、地依黃奕鴻透過Telegram之指示
    ，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時地，駕車搭載共同被告陳建文
    前往提款或向共同被告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惟矢口
    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
    犯行，辯稱：我當時缺錢，我跟黃奕鴻是殯葬業同行，黃奕
    鴻問我要不要負責收錢交給他，他說這是比特幣的投資錢跟
    線上博奕的錢，他告訴我這個工作是合法的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洪楷清於109年7月中旬，經黃奕鴻（Telegram暱稱「郭
    大單」、「凱新」）介紹而加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
　　負責駕車搭載陳建文前往提款或向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
    鴻，而該詐欺集團不詳姓名成員分別詐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8
    所示被害人財物後，再由黃奕鴻指示被告洪楷清、陳建文、
    許維麟如何提領、轉匯贓款等情，有陳建文名下大甲郵局帳
    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
    單、存摺影本、109年7月21日、22日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
    陳建文與「凱新」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與「郭
    大單」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109年7月20日、10
    9年7月21日載客紀錄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
    000-0000、AUV-1668、BHE-8873、AVB-6908）、Google地圖
    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109年7月14日、
    109年7月22日車行紀錄、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21日Google地圖路
    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
    月22日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行紀錄；車牌號
    碼000-0000號109年7月13日至24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3日至25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6日至21日車行紀錄、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4日至24日車行紀錄各
    １份在卷可稽（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
    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227至311、317至383
    頁），並有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證述及書證可資佐
    證，且為被告洪楷清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洪楷清雖以前詞置辯，但他與陳建文、許維麟、黃奕鴻
    及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如何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一般
    洗錢之犯意聯絡，而為上開犯行，有下列事證：
　⑴證人即共犯黃奕鴻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許維麟、洪楷清
    是殯葬業同行，109年許維麟在跑白牌司機，我問他有沒有
    要兼職，就介紹工作給他，載客戶去領錢，我跟許維麟說這
    工作是灰色地帶，我上頭的「涂徑」每天都會交給我工作機
    ，工作機的暱稱有好幾個，應該也有「凱新」，好像也有「
    郭大單」；那時是洪楷清來問我這邊有什麼工作可以兼職，
    我跟他說現在人家有介紹收錢工作給我，他跟我說他可以試
    看看，再來我就我跟上頭說，我這邊有二個朋友洪楷清跟許
    維麟要做，我上頭的那個朋友就安排另外一個幫忙跑腿，就
    收錢，改換洪楷清下去幫忙收錢交過來給我，他們的工作一
    個是開車載客戶去銀行領錢，另外一個負責收錢過來給我，
    我的主要工作是上頭給我什麼指示，我就用他配給我的工作
    機，指示他們下去做事，那時候講好許維麟負責載陳建文，
    109年7月21日我跟洪楷清收240萬元，109年7月22日陳建文
    去提領15萬元、10萬8,000元、33萬4,000元、15萬元，是我
    指示他去提領的，洪楷清事後有將這4筆現金交給我，上頭
    有跟我講，陳建文講白一點就人頭，洪楷清也知道陳建文是
    人頭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1至52、55至59
    、62至64、66、70至72頁）。
　⑵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建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7月21日許
    維麟載我去臺中港郵局領240萬元，這個錢是郵局用紙袋裝
    的，我是上車交給許維麟，他打開看一下，也有點錢，之後
    一樣又繞到別的地方，臺中港郵局附近的路邊，這筆240萬
    元就交給洪楷清，是洪楷清來收，洪楷清上車坐副駕，許維
    麟把這240萬元交給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有拿出來，也
    有點，因為是一捆一捆的，交完之後洪楷清就下車，許維麟
    又載我回接我的地方；109年7月22日洪楷清開車帶我去提領
    15萬元、10萬8,000元，我提領之後，交給洪楷清，錢有用
    一個小袋子包起來，洪楷清有打開看一下裡面是錢，這筆我
    領完交給他之後我就走了，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16分33
    分，我自己去提領33萬4,000元、15萬元，郵局有用袋子裝
    著，我提領完之後，在北勢東路的萊爾富將這兩筆現金交給
    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袋子稍微看一下裡面是裝錢等語（見
    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26至28、32至34、38頁）。
　⑶被告洪楷清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109年7月21
    日黃奕鴻用「紙飛機」的通訊軟體聯繫我收錢，他暱稱都會
    一直改來改去，有時叫「凱新」，他還有一個暱稱叫「羅納
    度」，黃奕鴻只有給我地址跟車號，我才開車去郵局附近，
    到我要收錢的地方的時候，黃奕鴻才跟我說金額是240萬元
    ，我跟許維麟收，當場我有看金額多少，它是一大捆、一大
    捆，我跟許維麟是殯葬業的同事，後來他沒有在殯葬業做之
    後就消失了，這次我去收錢的時候才發現是他，有講一下話
    ，就說你怎麼會在這邊，許維麟說黃奕鴻找他來工作，他說
    黃奕鴻也是找他來做事，收到錢之後黃奕鴻會跟我說他在哪
    個地方，我開車去把錢給他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
    卷二第41至46頁）。
　⑷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
    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綜上可知，被告
    洪楷清雖單純駕車載送陳建文至郵局領錢、或向許維麟收錢
    再轉交黃奕鴻，但已知「陳建文是人頭」，而現今一般公司
    或個人無論其交易型態為何，均可自行在金融機構開立帳戶
    使用，並無特殊限制，而無向他人借用銀行帳戶使用之必要
    ，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而且目前社會上詐欺份子不使用自
    己的金融機構帳戶，卻刻意利用人頭帳戶以匯入、提領、轉
    出與財產犯罪有關之款項，藉以逃避查緝等情形，也經常由
    公眾媒體、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多方宣導而廣為流傳，再者
    ，金融銀行帳戶攸關帳戶申請人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高
    度專屬性，倘非本人或與本人具有密切信賴關係者，一般人
    實在不可能任意將自己的帳戶提供無信任關係之他人使用，
    而共同被告陳建文竟自願擔任人頭，提供自己的郵局帳戶作
    為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的匯款工具，並由被告洪楷清駕車
    共同前往郵局提款後再轉交黃奕鴻收取，則具一般智識之人
    應可認知此事與一般正常合法的工作顯然不同，被告洪楷清
    既明知「陳建文是人頭」，主觀上可預見所從事的工作可能
    涉及不法，參諸大眾媒體已一再刊登詐欺集團騙取被害人帳
    戶及提款卡後，再另行詐騙被害人使其等匯款至前揭被害人
    帳戶內，嗣後再交由取簿手、車手領取詐得款項，一般民眾
    已有所認知，被告洪楷清卻為賺取兼職報酬而仍執意夥同黃
    奕鴻、陳建文、許維麟為之，他主觀上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工
    作是為詐欺集團收取詐欺所得的贓款，再轉交予其他成員（
    亦即擔任車手），而成為詐欺集團的一員，應有所認識，他
    卻基於僥倖心理，認為縱使成為詐欺集團之一員，共犯上開
    行為亦不違背其本意，可認他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
    參與組織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㈢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
    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
    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
    同負責。本件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是由3人以上之多數
    人組成，內部有實施詐術、提供帳戶、提領、層轉款項等縝
    密之計畫與分工，自屬成員彼此相互配合及支援，由多數人
    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的結構
    性犯罪組織，被告洪楷清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夥同陳建文、
    許維麟等人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款後層轉繳回黃奕鴻的行為
    ，屬該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堪認被告洪
    楷清是在合同之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
    利用其他成員的行為，以達成犯罪目的，依照上開說明，應
    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被告洪楷清否認犯行不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
　　法論科。
參、論罪說明　　
一、被告洪楷清加入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
    款後層轉繳回，他的行為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又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告洪楷
    清的行為，都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二、罪數　　
　㈠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
    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
    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
    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
    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
    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
    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
    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
    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
    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
    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
    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
    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
    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
    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
    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
    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
    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
    5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洪楷清加入上開詐欺集團後所實
    施的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案是最先繫屬法院的案件，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依卷內事證，被告
    洪楷清所為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對被害人林榛雅所為之加重
    詐欺犯行，應為其本案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依上開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洪楷清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與此部加
    重詐欺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
　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
    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
    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
    犯罪（如：詐欺、加重詐欺等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
    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另過去實務認為，
    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
    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
    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
    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
    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
    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
    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
    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308
    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洪楷清與詐欺集團成員共計3人以
    上成員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
    向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待受騙之被害人陷
    於錯誤而匯款於上開人頭帳戶，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之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特定犯罪
    ，再由車手提款，均係著手以上開方式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
    向，以切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
    罪行為或犯罪所得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犯
    罪所得之流向追查犯罪者，依照上開說明，此部分所為均與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要件相合，均已切斷
    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而完成洗錢犯行。
　㈢準此，被告洪楷清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2示三人以
    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評
    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
    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又以一
    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1、3至8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
    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亦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
    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被告洪楷清雖未親自實施電話詐騙行為，而是由同犯罪集團
    之其他成員為之，但被告洪楷清與共犯陳建文、許維麟、
　　黃奕鴻及其他參與犯行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
    共同犯意，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均為共同正犯。
四、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
    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本件被告洪楷清就
    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關於犯同條第1項之發起、主
    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規定，業經司法院110年12月10日
    公布釋字第812號解釋，以其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
    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明顯區隔原則等要求，與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而宣告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
    效力，則被告洪楷清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
    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肆、原審審理後認為被告洪楷清犯了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三人
    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計8罪，考量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
    ，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
    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被告洪楷清加入詐欺集團
    ，負責駕車搭載共犯陳建文提領贓款，並收款清點轉交的行
    徑，導致檢警難以追緝隱身幕後之人，增加被害人追回款項
    之困難度，所為應予非難，復參酌被告洪楷清犯後否認犯行
    ，並考量他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詐取金額，暨
    自述的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三
    （即原判決附表四編號2至4、8至12）所示之刑，並衡酌被
    告洪楷清所犯各罪之罪名、行為動機、目的、手段、模式、
    侵害法益種類均相同，顯現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非低，暨
    渠等所犯各罪反應之人格特性等節，依限制加重原則，定應
    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洪楷清於原審供稱
    ：本案109年7月21日向許維麟收款及109年7月22日駕車搭載
    陳建文領款及收款均有取得報酬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
    25號卷一第35頁），又據證人黃奕鴻於原審證稱被告洪楷清
    本案收款可取得每日1,200元、1,800元、2,000元、3,000元
    不等之工資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9、72頁
    ），是被告洪楷清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獲得之報酬合
    計為2,400元（計算式：每日工資1,200元〈以金額最低者計
    算〉×2日＝2,400元），據以認定被告洪楷清就本案犯行實際
    已取得上述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被告洪楷清主文項下宣告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綜合
    以上說明，本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適用法律
    正確，量刑也沒有不當。被告洪楷清提起上訴以前述辯詞否
    認犯罪，不可採信的理由已經在前面說明清楚，被告洪楷清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潘曉琪、林煒容追加起訴
，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
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提領、轉帳時間暨金額（新臺幣） 共犯之行為分擔 備    註 1  許文馨  109年7月6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路上架設「CROWD CASTING」APP供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許文馨瀏覽後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1日11時51分許 2萬7,000元 109年7月21日13時23分許臨櫃提領240萬元 由被告許維麟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臺中港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洪楷清，再由洪楷清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2          2  林榛雅 000年0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東」、「林曉東」，透過交友軟體Paktor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林榛雅，佯以提供「CROWD CASTING」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林榛雅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0時41分許 10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3       3   魯伊晨 109年6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魯伊晨，佯以提供「CROWD CASTING」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魯伊晨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2時42分許 11萬5600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4 4 葉衣甯 109年6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望眼欲穿」、「陳瑜」透過抖音、通訊軟體WhatsAPP聯繫葉衣甯，佯以提供「OANDA」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葉衣甯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2時20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 （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8   5 陳旻汝 109年7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路上架設「XM」APP供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陳旻汝瀏覽後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4時5分許 5萬5,000元 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9 6 蕭佩芬 109年7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高文博」透過交友軟體全民PARTY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蕭佩芬，佯以提供「XM」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蕭佩芬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3時18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同編號3①）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0     109年7月22日14時16分許 2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許 3萬元 ③109年7月22日16時33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北勢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109年7月22日16時16分 12萬元    7 陳芊穎 109年7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火幣網超火OTC商家」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芊穎，佯以提供購買虛擬貨幣USDT之網站云云，致陳芊穎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5時8分許 30萬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領33萬4,000元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1 8 黃詩婷 109年6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賀余忠」透過Instagram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黃詩婷，佯以提供「Yuxinex」平臺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黃詩婷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5時17分許 3萬4,000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領33萬4,000元（同編號11）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2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許文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090026370U號卷〈以下稱警卷五〉第147至155頁） 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許文馨所申設凱基銀行帳戶新臺幣存摺、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APP截圖、許文馨與「福利客服vip」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卷五第157至159、161至165、187至197、211至215、243至245、253至263頁） 2 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林榛雅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145至147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林榛雅與「東」、「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截圖、林榛雅申設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警卷三第149至160頁）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魯伊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警卷三第161至16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興隆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魯伊晨申設元大銀行樹林分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魯伊晨與「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4606號卷第159至161、165至171、185、193至197、165至167、175至183頁）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葉衣甯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39至41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草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葉衣甯申設草屯郵局帳戶存摺影本、網路銀行匯款交易紀錄截圖、葉衣甯與詐騙集團成員WhatsApp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107至108、127至129、145、149、175、185、191至212、214、217頁）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旻汝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5至107頁）  ②陳旻汝申設華南商業銀行南投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9至111、113至115、117至121頁）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蕭佩芬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61至69頁） ②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截圖、蕭佩芬申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XM投資APP截圖、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竹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71、75至79、81、83至91、93至97頁）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芊穎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3至65頁） ②陳芊穎使用之芊營有限公司申設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火幣網超火OTC商家」LINE資料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7至69、71、73、77至79、81至83、85至87頁）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黃詩婷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4367號卷第219至22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4367號卷第229至230頁）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參與犯罪組織及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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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王品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725、1127號、111年度金訴字第387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3087、38356號、110年度偵字第548、3333、3887、4606、6584、8929、8930、8934、22582、23750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812、343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洪楷清於民國109年7月中旬，因有兼職需求，經黃奕鴻（Telegram暱稱「郭大單」、「凱新」）介紹而獲得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的工作，依洪楷清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生活經驗，應可預見他接受的駕車搭載客戶至金融機構提領款項或到指定地點向客戶收款後轉交黃奕鴻，可能係詐欺集團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所為之分工，竟為賺取報酬，基於縱使所為是參與詐欺集團而分擔領取被害人遭詐騙的贓款再層轉交付他人以製造金流斷點，亦不違背其本意的不確定故意，加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由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及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而共同犯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的不法所有犯意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的犯意聯絡，先由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向許文馨、林榛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陳芊穎、黃詩婷施用詐術致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再由許維麟於109年7月21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提領款項後，交付許維麟轉交洪楷清點收後層轉黃奕鴻收取；洪楷清並於109年7月22日上午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清水郵局，及於同日下午自行駕車前往清水郵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北勢郵局，由陳建文臨櫃提領款項後，交付洪楷清點收層轉黃奕鴻收取，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據以隱匿上開犯罪所得的去向而洗錢，洪楷清共獲得報酬新臺幣（下同）2400元。他們的詐欺時間、地點、詐騙方法、匯款帳戶、取款洗錢方式及所得贓款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楷清（下稱被告洪楷清）及辯護人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有傳聞性質的證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是合法取得，除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即被害人許文馨、林榛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陳芊穎、黃詩婷及共犯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於警詢、偵查中未具結關於被告洪楷清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罪行的陳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證據能力外（但仍可作為彈劾證據），其餘部分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
二、被告洪楷清坦承於上開時、地依黃奕鴻透過Telegram之指示，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時地，駕車搭載共同被告陳建文前往提款或向共同被告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惟矢口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辯稱：我當時缺錢，我跟黃奕鴻是殯葬業同行，黃奕鴻問我要不要負責收錢交給他，他說這是比特幣的投資錢跟線上博奕的錢，他告訴我這個工作是合法的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洪楷清於109年7月中旬，經黃奕鴻（Telegram暱稱「郭大單」、「凱新」）介紹而加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
　　負責駕車搭載陳建文前往提款或向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而該詐欺集團不詳姓名成員分別詐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害人財物後，再由黃奕鴻指示被告洪楷清、陳建文、許維麟如何提領、轉匯贓款等情，有陳建文名下大甲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存摺影本、109年7月21日、22日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陳建文與「凱新」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與「郭大單」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109年7月20日、109年7月21日載客紀錄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0、AUV-1668、BHE-8873、AVB-6908）、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109年7月14日、109年7月22日車行紀錄、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21日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22日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109年7月13日至24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3日至25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6日至21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4日至24日車行紀錄各１份在卷可稽（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227至311、317至383頁），並有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證述及書證可資佐證，且為被告洪楷清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洪楷清雖以前詞置辯，但他與陳建文、許維麟、黃奕鴻及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如何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而為上開犯行，有下列事證：
　⑴證人即共犯黃奕鴻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許維麟、洪楷清是殯葬業同行，109年許維麟在跑白牌司機，我問他有沒有要兼職，就介紹工作給他，載客戶去領錢，我跟許維麟說這工作是灰色地帶，我上頭的「涂徑」每天都會交給我工作機，工作機的暱稱有好幾個，應該也有「凱新」，好像也有「郭大單」；那時是洪楷清來問我這邊有什麼工作可以兼職，我跟他說現在人家有介紹收錢工作給我，他跟我說他可以試看看，再來我就我跟上頭說，我這邊有二個朋友洪楷清跟許維麟要做，我上頭的那個朋友就安排另外一個幫忙跑腿，就收錢，改換洪楷清下去幫忙收錢交過來給我，他們的工作一個是開車載客戶去銀行領錢，另外一個負責收錢過來給我，我的主要工作是上頭給我什麼指示，我就用他配給我的工作機，指示他們下去做事，那時候講好許維麟負責載陳建文，109年7月21日我跟洪楷清收240萬元，109年7月22日陳建文去提領15萬元、10萬8,000元、33萬4,000元、15萬元，是我指示他去提領的，洪楷清事後有將這4筆現金交給我，上頭有跟我講，陳建文講白一點就人頭，洪楷清也知道陳建文是人頭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1至52、55至59、62至64、66、70至72頁）。
　⑵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建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7月21日許維麟載我去臺中港郵局領240萬元，這個錢是郵局用紙袋裝的，我是上車交給許維麟，他打開看一下，也有點錢，之後一樣又繞到別的地方，臺中港郵局附近的路邊，這筆240萬元就交給洪楷清，是洪楷清來收，洪楷清上車坐副駕，許維麟把這240萬元交給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有拿出來，也有點，因為是一捆一捆的，交完之後洪楷清就下車，許維麟又載我回接我的地方；109年7月22日洪楷清開車帶我去提領15萬元、10萬8,000元，我提領之後，交給洪楷清，錢有用一個小袋子包起來，洪楷清有打開看一下裡面是錢，這筆我領完交給他之後我就走了，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16分33分，我自己去提領33萬4,000元、15萬元，郵局有用袋子裝著，我提領完之後，在北勢東路的萊爾富將這兩筆現金交給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袋子稍微看一下裡面是裝錢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26至28、32至34、38頁）。
　⑶被告洪楷清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109年7月21日黃奕鴻用「紙飛機」的通訊軟體聯繫我收錢，他暱稱都會一直改來改去，有時叫「凱新」，他還有一個暱稱叫「羅納度」，黃奕鴻只有給我地址跟車號，我才開車去郵局附近，到我要收錢的地方的時候，黃奕鴻才跟我說金額是240萬元，我跟許維麟收，當場我有看金額多少，它是一大捆、一大捆，我跟許維麟是殯葬業的同事，後來他沒有在殯葬業做之後就消失了，這次我去收錢的時候才發現是他，有講一下話，就說你怎麼會在這邊，許維麟說黃奕鴻找他來工作，他說黃奕鴻也是找他來做事，收到錢之後黃奕鴻會跟我說他在哪個地方，我開車去把錢給他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41至46頁）。
　⑷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綜上可知，被告洪楷清雖單純駕車載送陳建文至郵局領錢、或向許維麟收錢再轉交黃奕鴻，但已知「陳建文是人頭」，而現今一般公司或個人無論其交易型態為何，均可自行在金融機構開立帳戶使用，並無特殊限制，而無向他人借用銀行帳戶使用之必要，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而且目前社會上詐欺份子不使用自己的金融機構帳戶，卻刻意利用人頭帳戶以匯入、提領、轉出與財產犯罪有關之款項，藉以逃避查緝等情形，也經常由公眾媒體、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多方宣導而廣為流傳，再者，金融銀行帳戶攸關帳戶申請人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高度專屬性，倘非本人或與本人具有密切信賴關係者，一般人實在不可能任意將自己的帳戶提供無信任關係之他人使用，而共同被告陳建文竟自願擔任人頭，提供自己的郵局帳戶作為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的匯款工具，並由被告洪楷清駕車共同前往郵局提款後再轉交黃奕鴻收取，則具一般智識之人應可認知此事與一般正常合法的工作顯然不同，被告洪楷清既明知「陳建文是人頭」，主觀上可預見所從事的工作可能涉及不法，參諸大眾媒體已一再刊登詐欺集團騙取被害人帳戶及提款卡後，再另行詐騙被害人使其等匯款至前揭被害人帳戶內，嗣後再交由取簿手、車手領取詐得款項，一般民眾已有所認知，被告洪楷清卻為賺取兼職報酬而仍執意夥同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為之，他主觀上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為詐欺集團收取詐欺所得的贓款，再轉交予其他成員（亦即擔任車手），而成為詐欺集團的一員，應有所認識，他卻基於僥倖心理，認為縱使成為詐欺集團之一員，共犯上開行為亦不違背其本意，可認他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參與組織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㈢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本件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是由3人以上之多數人組成，內部有實施詐術、提供帳戶、提領、層轉款項等縝密之計畫與分工，自屬成員彼此相互配合及支援，由多數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的結構性犯罪組織，被告洪楷清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夥同陳建文、許維麟等人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款後層轉繳回黃奕鴻的行為，屬該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堪認被告洪楷清是在合同之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成員的行為，以達成犯罪目的，依照上開說明，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被告洪楷清否認犯行不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
　　法論科。
參、論罪說明　　
一、被告洪楷清加入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款後層轉繳回，他的行為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又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告洪楷清的行為，都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二、罪數　　
　㈠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洪楷清加入上開詐欺集團後所實施的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案是最先繫屬法院的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依卷內事證，被告洪楷清所為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對被害人林榛雅所為之加重詐欺犯行，應為其本案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洪楷清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與此部加重詐欺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
　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如：詐欺、加重詐欺等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30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洪楷清與詐欺集團成員共計3人以上成員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向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待受騙之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匯款於上開人頭帳戶，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特定犯罪，再由車手提款，均係著手以上開方式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向，以切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犯罪所得之流向追查犯罪者，依照上開說明，此部分所為均與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要件相合，均已切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而完成洗錢犯行。
　㈢準此，被告洪楷清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2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又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1、3至8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亦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被告洪楷清雖未親自實施電話詐騙行為，而是由同犯罪集團之其他成員為之，但被告洪楷清與共犯陳建文、許維麟、
　　黃奕鴻及其他參與犯行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均為共同正犯。
四、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本件被告洪楷清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關於犯同條第1項之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規定，業經司法院110年12月10日公布釋字第812號解釋，以其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明顯區隔原則等要求，與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而宣告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則被告洪楷清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肆、原審審理後認為被告洪楷清犯了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計8罪，考量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被告洪楷清加入詐欺集團，負責駕車搭載共犯陳建文提領贓款，並收款清點轉交的行徑，導致檢警難以追緝隱身幕後之人，增加被害人追回款項之困難度，所為應予非難，復參酌被告洪楷清犯後否認犯行，並考量他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詐取金額，暨自述的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三（即原判決附表四編號2至4、8至12）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洪楷清所犯各罪之罪名、行為動機、目的、手段、模式、侵害法益種類均相同，顯現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非低，暨渠等所犯各罪反應之人格特性等節，依限制加重原則，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洪楷清於原審供稱：本案109年7月21日向許維麟收款及109年7月22日駕車搭載陳建文領款及收款均有取得報酬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一第35頁），又據證人黃奕鴻於原審證稱被告洪楷清本案收款可取得每日1,200元、1,800元、2,000元、3,000元不等之工資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9、72頁），是被告洪楷清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獲得之報酬合計為2,400元（計算式：每日工資1,200元〈以金額最低者計算〉×2日＝2,400元），據以認定被告洪楷清就本案犯行實際已取得上述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被告洪楷清主文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綜合以上說明，本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適用法律正確，量刑也沒有不當。被告洪楷清提起上訴以前述辯詞否認犯罪，不可採信的理由已經在前面說明清楚，被告洪楷清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潘曉琪、林煒容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提領、轉帳時間暨金額（新臺幣）

		共犯之行為分擔

		備    註



		1



		許文馨



		109年7月6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路上架設「CROWD CASTING」APP供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許文馨瀏覽後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1日11時51分許

		2萬7,000元

		109年7月21日13時23分許臨櫃提領240萬元

		由被告許維麟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臺中港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洪楷清，再由洪楷清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2



		


		


		


		


		


		


		


		


		




		2



		林榛雅

		000年0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東」、「林曉東」，透過交友軟體Paktor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林榛雅，佯以提供「CROWD CASTING」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林榛雅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0時41分許

		10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3















		3





		魯伊晨

		109年6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魯伊晨，佯以提供「CROWD CASTING」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魯伊晨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2時42分許

		11萬5600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4



		4

		葉衣甯

		109年6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望眼欲穿」、「陳瑜」透過抖音、通訊軟體WhatsAPP聯繫葉衣甯，佯以提供「OANDA」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葉衣甯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2時20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
（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8







		5

		陳旻汝

		109年7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路上架設「XM」APP供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陳旻汝瀏覽後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4時5分許

		5萬5,000元

		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9



		6

		蕭佩芬

		109年7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高文博」透過交友軟體全民PARTY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蕭佩芬，佯以提供「XM」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蕭佩芬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3時18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同編號3①）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0



		


		


		


		


		109年7月22日14時16分許

		2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許

		3萬元

		③109年7月22日16時33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北勢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109年7月22日16時16分

		12萬元

		


		


		




		7

		陳芊穎

		109年7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火幣網超火OTC商家」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芊穎，佯以提供購買虛擬貨幣USDT之網站云云，致陳芊穎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5時8分許

		30萬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領33萬4,000元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1



		8

		黃詩婷

		109年6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賀余忠」透過Instagram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黃詩婷，佯以提供「Yuxinex」平臺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黃詩婷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5時17分許

		3萬4,000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領33萬4,000元（同編號11）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2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許文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090026370U號卷〈以下稱警卷五〉第147至155頁）
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許文馨所申設凱基銀行帳戶新臺幣存摺、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APP截圖、許文馨與「福利客服vip」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卷五第157至159、161至165、187至197、211至215、243至245、253至263頁）



		2

		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林榛雅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145至147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林榛雅與「東」、「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截圖、林榛雅申設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警卷三第149至160頁）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魯伊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警卷三第161至16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興隆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魯伊晨申設元大銀行樹林分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魯伊晨與「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4606號卷第159至161、165至171、185、193至197、165至167、175至183頁）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葉衣甯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39至41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草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葉衣甯申設草屯郵局帳戶存摺影本、網路銀行匯款交易紀錄截圖、葉衣甯與詐騙集團成員WhatsApp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107至108、127至129、145、149、175、185、191至212、214、217頁）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旻汝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5至107頁） 
②陳旻汝申設華南商業銀行南投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9至111、113至115、117至121頁）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蕭佩芬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61至69頁）
②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截圖、蕭佩芬申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XM投資APP截圖、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竹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71、75至79、81、83至91、93至97頁）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芊穎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3至65頁）
②陳芊穎使用之芊營有限公司申設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火幣網超火OTC商家」LINE資料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7至69、71、73、77至79、81至83、85至87頁）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黃詩婷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4367號卷第219至22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4367號卷第229至230頁）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參與犯罪組織及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27號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32號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93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楷清



選任辯護人  王品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725、1127號、111年度金訴字第387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3087、38356號、110年度偵字第548、3333、3887、4606、6584、8929、8930、8934、22582、23750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812、343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洪楷清於民國109年7月中旬，因有兼職需求，經黃奕鴻（Telegram暱稱「郭大單」、「凱新」）介紹而獲得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的工作，依洪楷清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生活經驗，應可預見他接受的駕車搭載客戶至金融機構提領款項或到指定地點向客戶收款後轉交黃奕鴻，可能係詐欺集團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所為之分工，竟為賺取報酬，基於縱使所為是參與詐欺集團而分擔領取被害人遭詐騙的贓款再層轉交付他人以製造金流斷點，亦不違背其本意的不確定故意，加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由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及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而共同犯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的不法所有犯意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的犯意聯絡，先由該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向許文馨、林榛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陳芊穎、黃詩婷施用詐術致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再由許維麟於109年7月21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提領款項後，交付許維麟轉交洪楷清點收後層轉黃奕鴻收取；洪楷清並於109年7月22日上午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建文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清水郵局，及於同日下午自行駕車前往清水郵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北勢郵局，由陳建文臨櫃提領款項後，交付洪楷清點收層轉黃奕鴻收取，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據以隱匿上開犯罪所得的去向而洗錢，洪楷清共獲得報酬新臺幣（下同）2400元。他們的詐欺時間、地點、詐騙方法、匯款帳戶、取款洗錢方式及所得贓款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楷清（下稱被告洪楷清）及辯護人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有傳聞性質的證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是合法取得，除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即被害人許文馨、林榛雅、魯伊晨、葉衣甯、陳旻汝、蕭佩芬、陳芊穎、黃詩婷及共犯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於警詢、偵查中未具結關於被告洪楷清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罪行的陳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無證據能力外（但仍可作為彈劾證據），其餘部分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
二、被告洪楷清坦承於上開時、地依黃奕鴻透過Telegram之指示，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時地，駕車搭載共同被告陳建文前往提款或向共同被告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惟矢口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辯稱：我當時缺錢，我跟黃奕鴻是殯葬業同行，黃奕鴻問我要不要負責收錢交給他，他說這是比特幣的投資錢跟線上博奕的錢，他告訴我這個工作是合法的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洪楷清於109年7月中旬，經黃奕鴻（Telegram暱稱「郭大單」、「凱新」）介紹而加入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
　　負責駕車搭載陳建文前往提款或向許維麟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而該詐欺集團不詳姓名成員分別詐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害人財物後，再由黃奕鴻指示被告洪楷清、陳建文、許維麟如何提領、轉匯贓款等情，有陳建文名下大甲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存摺影本、109年7月21日、22日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陳建文與「凱新」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與「郭大單」之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許維麟109年7月20日、109年7月21日載客紀錄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0、AUV-1668、BHE-8873、AVB-6908）、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109年7月14日、109年7月22日車行紀錄、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21日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22日Google地圖路線圖、監視器畫面、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109年7月13日至24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3日至25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6日至21日車行紀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09年7月14日至24日車行紀錄各１份在卷可稽（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227至311、317至383頁），並有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之證人證述及書證可資佐證，且為被告洪楷清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洪楷清雖以前詞置辯，但他與陳建文、許維麟、黃奕鴻及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如何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而為上開犯行，有下列事證：
　⑴證人即共犯黃奕鴻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許維麟、洪楷清是殯葬業同行，109年許維麟在跑白牌司機，我問他有沒有要兼職，就介紹工作給他，載客戶去領錢，我跟許維麟說這工作是灰色地帶，我上頭的「涂徑」每天都會交給我工作機，工作機的暱稱有好幾個，應該也有「凱新」，好像也有「郭大單」；那時是洪楷清來問我這邊有什麼工作可以兼職，我跟他說現在人家有介紹收錢工作給我，他跟我說他可以試看看，再來我就我跟上頭說，我這邊有二個朋友洪楷清跟許維麟要做，我上頭的那個朋友就安排另外一個幫忙跑腿，就收錢，改換洪楷清下去幫忙收錢交過來給我，他們的工作一個是開車載客戶去銀行領錢，另外一個負責收錢過來給我，我的主要工作是上頭給我什麼指示，我就用他配給我的工作機，指示他們下去做事，那時候講好許維麟負責載陳建文，109年7月21日我跟洪楷清收240萬元，109年7月22日陳建文去提領15萬元、10萬8,000元、33萬4,000元、15萬元，是我指示他去提領的，洪楷清事後有將這4筆現金交給我，上頭有跟我講，陳建文講白一點就人頭，洪楷清也知道陳建文是人頭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1至52、55至59、62至64、66、70至72頁）。
　⑵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建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7月21日許維麟載我去臺中港郵局領240萬元，這個錢是郵局用紙袋裝的，我是上車交給許維麟，他打開看一下，也有點錢，之後一樣又繞到別的地方，臺中港郵局附近的路邊，這筆240萬元就交給洪楷清，是洪楷清來收，洪楷清上車坐副駕，許維麟把這240萬元交給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有拿出來，也有點，因為是一捆一捆的，交完之後洪楷清就下車，許維麟又載我回接我的地方；109年7月22日洪楷清開車帶我去提領15萬元、10萬8,000元，我提領之後，交給洪楷清，錢有用一個小袋子包起來，洪楷清有打開看一下裡面是錢，這筆我領完交給他之後我就走了，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16分33分，我自己去提領33萬4,000元、15萬元，郵局有用袋子裝著，我提領完之後，在北勢東路的萊爾富將這兩筆現金交給洪楷清，洪楷清有打開袋子稍微看一下裡面是裝錢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26至28、32至34、38頁）。
　⑶被告洪楷清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109年7月21日黃奕鴻用「紙飛機」的通訊軟體聯繫我收錢，他暱稱都會一直改來改去，有時叫「凱新」，他還有一個暱稱叫「羅納度」，黃奕鴻只有給我地址跟車號，我才開車去郵局附近，到我要收錢的地方的時候，黃奕鴻才跟我說金額是240萬元，我跟許維麟收，當場我有看金額多少，它是一大捆、一大捆，我跟許維麟是殯葬業的同事，後來他沒有在殯葬業做之後就消失了，這次我去收錢的時候才發現是他，有講一下話，就說你怎麼會在這邊，許維麟說黃奕鴻找他來工作，他說黃奕鴻也是找他來做事，收到錢之後黃奕鴻會跟我說他在哪個地方，我開車去把錢給他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41至46頁）。
　⑷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綜上可知，被告洪楷清雖單純駕車載送陳建文至郵局領錢、或向許維麟收錢再轉交黃奕鴻，但已知「陳建文是人頭」，而現今一般公司或個人無論其交易型態為何，均可自行在金融機構開立帳戶使用，並無特殊限制，而無向他人借用銀行帳戶使用之必要，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而且目前社會上詐欺份子不使用自己的金融機構帳戶，卻刻意利用人頭帳戶以匯入、提領、轉出與財產犯罪有關之款項，藉以逃避查緝等情形，也經常由公眾媒體、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多方宣導而廣為流傳，再者，金融銀行帳戶攸關帳戶申請人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高度專屬性，倘非本人或與本人具有密切信賴關係者，一般人實在不可能任意將自己的帳戶提供無信任關係之他人使用，而共同被告陳建文竟自願擔任人頭，提供自己的郵局帳戶作為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的匯款工具，並由被告洪楷清駕車共同前往郵局提款後再轉交黃奕鴻收取，則具一般智識之人應可認知此事與一般正常合法的工作顯然不同，被告洪楷清既明知「陳建文是人頭」，主觀上可預見所從事的工作可能涉及不法，參諸大眾媒體已一再刊登詐欺集團騙取被害人帳戶及提款卡後，再另行詐騙被害人使其等匯款至前揭被害人帳戶內，嗣後再交由取簿手、車手領取詐得款項，一般民眾已有所認知，被告洪楷清卻為賺取兼職報酬而仍執意夥同黃奕鴻、陳建文、許維麟為之，他主觀上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為詐欺集團收取詐欺所得的贓款，再轉交予其他成員（亦即擔任車手），而成為詐欺集團的一員，應有所認識，他卻基於僥倖心理，認為縱使成為詐欺集團之一員，共犯上開行為亦不違背其本意，可認他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參與組織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㈢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本件黃奕鴻所屬「BC28」平臺是由3人以上之多數人組成，內部有實施詐術、提供帳戶、提領、層轉款項等縝密之計畫與分工，自屬成員彼此相互配合及支援，由多數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的結構性犯罪組織，被告洪楷清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夥同陳建文、許維麟等人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款後層轉繳回黃奕鴻的行為，屬該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堪認被告洪楷清是在合同之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成員的行為，以達成犯罪目的，依照上開說明，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被告洪楷清否認犯行不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
　　法論科。
參、論罪說明　　
一、被告洪楷清加入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提領收取贓款後層轉繳回，他的行為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又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告洪楷清的行為，都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二、罪數　　
　㈠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洪楷清加入上開詐欺集團後所實施的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案是最先繫屬法院的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依卷內事證，被告洪楷清所為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對被害人林榛雅所為之加重詐欺犯行，應為其本案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洪楷清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與此部加重詐欺犯行論以想像競合犯。
　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如：詐欺、加重詐欺等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30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洪楷清與詐欺集團成員共計3人以上成員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向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被害人施用詐術，待受騙之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匯款於上開人頭帳戶，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特定犯罪，再由車手提款，均係著手以上開方式隱匿其等詐欺所得去向，以切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犯罪所得之流向追查犯罪者，依照上開說明，此部分所為均與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要件相合，均已切斷詐欺犯罪所得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而完成洗錢犯行。
　㈢準此，被告洪楷清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2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又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如附表一編號1、3至8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亦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被告洪楷清雖未親自實施電話詐騙行為，而是由同犯罪集團之其他成員為之，但被告洪楷清與共犯陳建文、許維麟、
　　黃奕鴻及其他參與犯行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均為共同正犯。
四、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本件被告洪楷清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關於犯同條第1項之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規定，業經司法院110年12月10日公布釋字第812號解釋，以其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明顯區隔原則等要求，與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而宣告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則被告洪楷清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肆、原審審理後認為被告洪楷清犯了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計8罪，考量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被告洪楷清加入詐欺集團，負責駕車搭載共犯陳建文提領贓款，並收款清點轉交的行徑，導致檢警難以追緝隱身幕後之人，增加被害人追回款項之困難度，所為應予非難，復參酌被告洪楷清犯後否認犯行，並考量他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詐取金額，暨自述的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三（即原判決附表四編號2至4、8至12）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洪楷清所犯各罪之罪名、行為動機、目的、手段、模式、侵害法益種類均相同，顯現各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非低，暨渠等所犯各罪反應之人格特性等節，依限制加重原則，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洪楷清於原審供稱：本案109年7月21日向許維麟收款及109年7月22日駕車搭載陳建文領款及收款均有取得報酬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一第35頁），又據證人黃奕鴻於原審證稱被告洪楷清本案收款可取得每日1,200元、1,800元、2,000元、3,000元不等之工資等語（見110年度金訴字第725號卷二第59、72頁），是被告洪楷清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犯行獲得之報酬合計為2,400元（計算式：每日工資1,200元〈以金額最低者計算〉×2日＝2,400元），據以認定被告洪楷清就本案犯行實際已取得上述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被告洪楷清主文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綜合以上說明，本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適用法律正確，量刑也沒有不當。被告洪楷清提起上訴以前述辯詞否認犯罪，不可採信的理由已經在前面說明清楚，被告洪楷清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潘曉琪、林煒容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新臺幣） 提領、轉帳時間暨金額（新臺幣） 共犯之行為分擔 備    註 1  許文馨  109年7月6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路上架設「CROWD CASTING」APP供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許文馨瀏覽後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1日11時51分許 2萬7,000元 109年7月21日13時23分許臨櫃提領240萬元 由被告許維麟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臺中港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洪楷清，再由洪楷清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2          2  林榛雅 000年0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東」、「林曉東」，透過交友軟體Paktor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林榛雅，佯以提供「CROWD CASTING」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林榛雅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0時41分許 10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3       3   魯伊晨 109年6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魯伊晨，佯以提供「CROWD CASTING」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魯伊晨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2時42分許 11萬5600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4 4 葉衣甯 109年6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望眼欲穿」、「陳瑜」透過抖音、通訊軟體WhatsAPP聯繫葉衣甯，佯以提供「OANDA」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葉衣甯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2時20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同編號3①）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 （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8   5 陳旻汝 109年7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於網路上架設「XM」APP供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陳旻汝瀏覽後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4時5分許 5萬5,000元 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9 6 蕭佩芬 109年7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高文博」透過交友軟體全民PARTY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蕭佩芬，佯以提供「XM」APP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蕭佩芬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3時18分許 3萬元 ①109年7月22日13時21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同編號3①） 由被告洪楷清接送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0     109年7月22日14時16分許 2萬元 ②109年7月22日14時45分許臨櫃提領10萬8000元（同編號3②）       109年7月22日16時10分許 3萬元 ③109年7月22日16時33分許臨櫃提領15萬元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北勢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109年7月22日16時16分 12萬元    7 陳芊穎 109年7月初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火幣網超火OTC商家」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芊穎，佯以提供購買虛擬貨幣USDT之網站云云，致陳芊穎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5時8分許 30萬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領33萬4,000元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1 8 黃詩婷 109年6月20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暱稱「賀余忠」透過Instagram及通訊軟體LINE聯繫黃詩婷，佯以提供「Yuxinex」平臺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黃詩婷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匯款。 109年7月22日15時17分許 3萬4,000元 109年7月22日16 時10分許臨櫃提領33萬4,000元（同編號11） 由共同被告陳建文至清水郵局提款後，被告洪楷清向共同被告陳建文收取款項轉交黃奕鴻。 即原審附表一編號12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證據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許文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090026370U號卷〈以下稱警卷五〉第147至155頁） 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許文馨所申設凱基銀行帳戶新臺幣存摺、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APP截圖、許文馨與「福利客服vip」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卷五第157至159、161至165、187至197、211至215、243至245、253至263頁） 2 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林榛雅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090038260號卷〈以下稱警卷三〉第145至147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林榛雅與「東」、「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截圖、林榛雅申設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警卷三第149至160頁）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魯伊晨於警詢時之證述（見警卷三第161至16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興隆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魯伊晨申設元大銀行樹林分行帳戶存款存摺影本、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魯伊晨與「Crowd casting」投資平臺客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4606號卷第159至161、165至171、185、193至197、165至167、175至183頁）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葉衣甯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39至41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草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葉衣甯申設草屯郵局帳戶存摺影本、網路銀行匯款交易紀錄截圖、葉衣甯與詐騙集團成員WhatsApp對話紀錄截圖（見110年度偵字第31245號卷第107至108、127至129、145、149、175、185、191至212、214、217頁）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旻汝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5至107頁）  ②陳旻汝申設華南商業銀行南投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影本、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109至111、113至115、117至121頁）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蕭佩芬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61至69頁） ②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截圖、蕭佩芬申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XM投資APP截圖、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竹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28387號卷第71、75至79、81、83至91、93至97頁）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芊穎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3至65頁） ②陳芊穎使用之芊營有限公司申設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存摺影本、「火幣網超火OTC商家」LINE資料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1312號卷第67至69、71、73、77至79、81至83、85至87頁）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犯行  ①證人即被害人黃詩婷於警詢時之證述（見110年度偵字第34367號卷第219至225頁） ②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110年度偵字第34367號卷第229至230頁） 
附表三：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參與犯罪組織及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4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5 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6 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7 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8 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犯行 洪楷清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